扬大团〔2017〕16号
关于开展扬州大学“1+100”团干部直接

联系青年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、机关青工委、后勤青工委、附属医院团委：

根据团中央“1+100”工作部署和团省委《关于进一步做好“1+100——走支部连百心”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深入推进我校共青团改革，使团组织深深植根于青年，成为广大青年遇到困难时想得起、找得到、靠得住的力量，现将推进“1+100”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的意义 

“1+100”制度是新形势下推进共青团改革的重大部署，是共青团去除“机关化、行政化、贵族化、娱乐化”现象的重大举措，是团的工作理念、工作方式、工作机制的重大转变，是畅通团干部密切联系青年的有效渠道，是团干部在工作中应当履行和肩负的基本职责和基本任务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各院级团组织团干部每年常态化联系团支部、学生组织或学生社团，经常性直接联系不少于100 名团员青年，直接开展联系、服务、引导工作，努力做到大部分工作时间到青年中去，大幅提升青年的获得感，更好地把广大团员青年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。

    三、工作主题 

贴青年之心、解青年之困、做青年之友

    四、工作要求

1、指导参与“一学一做”教育实践

把开展“一学一做”教育实践作为2017年“1+100”工作的首要任务。团干部全程参与联系青年所在团支部的教育实践，与团员一起学习总书记讲话、一起参加组织生活会、一起重温誓词、一起开展志愿服务、一起参与网络主题团日活动；指导开好组织生活会、组织自查整顿、评选先进典型、创建团员先锋岗（队）等工作；为团员讲一次主题团课。要在参与教育实践中进一步做好联系、服务、引导团员青年工作。团干部指导、参与团支部教育实践的工作要录入“1+100”管理系统。

    2、建立团干部“五个一”常态化工作机制

结合“一学一做”教育实践等，确定团干部“五个一”工作内容。团干部每个月开展不少于5次活动。比如：为青年办一件实事、为青年上一堂团课、开展一次谈心谈话、组织或参与一次志愿服务、组织或参与一次文体活动等。

    3、加强网上日常联系

（1）用好网络社交媒体。团干部要充分运用微信、微博、QQ等网络社交媒体建立与青年的日常联系，实现联系青年线上日常有声音、有互动、有话题。要注重倾听和发现青年的思想困惑、现实关切、具体困难，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；注重开展思想引导，做好统一思想、凝聚人心、激发动力的工作；注重问计于青年、请青年参与，汇聚青年力量推进工作。

（2）推广使用管理系统手机端。“1+100”管理系统手机端是团干部开展直接联系青年工作的重要平台，是青年反映心声诉求、提出意见建议、获取文化产品的专属渠道。系统手机端依托“共青团中央”微信公众号运行，4月底前，每名开展“1+100”工作的团干部都要登录使用（操作方式见附件4），在PC端的所有功能均可在手机端实现。4月底前，团干部要组织所联系的小伙伴全部关注“共青团中央”微信公众号，登陆系统手机端。

    五、强化考核评估
1、定期通报。以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个人积分、“五个一”工作机制等为主要依据，对各级团组织开展“1+100”工作情况进行月度通报。同时，校团委将采取网络检查、实地调查等形式，掌握各院级团组织工作的真实度、活跃度和青年满意度。

2、考核激励。把“1+100”工作作为“五四”系列评选表彰、暑期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评选先进等工作的重要依据，根据系统数据、月度通报、日常检查等情况，在年中和年底分别对各院级团组织工作进行全面评估（积分规则见附件5）。

六、严明纪律要求

各院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干部要进一步深化对“1+100”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，以“严”和“实”的作风确保各项工作要求落实到位。团干部要切实把直接联系青年作为基本职责、基本任务和基本制度，联系指导和参与好“一学一做”教育实践，落实好“五个一”工作机制，经常性开展网上联系，努力做青年的知心人、贴心人、引路人。要投入足够时间精力，扑下身子真抓实干。要坚持以青年为本，多做交流交心、关心服务的工作。

各院级团组织需登录“1+100”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网，按要求录入所联系青年的基本信息。为便于团干部网上操作，现下发《管理员端功能及操作说明》、《团委管理员登录账号》、《团干部登录操作说明》（见附件1、2、3）供参考，请各院级团组织认真研究，迅速部署启动该项工作，力争在4月21日完成信息录入，并将团干部联系青年信息统计表（附件6）发到团委邮箱tuanwei@yzu.edu.cn。联系人：毕亮，电话：87973990。

附件：1.管理员端功能及操作说明

  2.团委管理员登录账号

  3.团干部登录操作说明

  4.“1+100”数据管理系统手机端操作指南

  5.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工作积分规则

  6.扬州大学“1+100”团干部联系团支部信息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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